
发生交通事故时，难免会因为
碰撞、翻车等导致车辆运载的货物

倾撒在地，部分难以清理的货物还会对涉事
路面造成污染。那么，交通事故造成路面污
染可以找保险公司理赔吗？安丘市人民法院
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从格式条款存有疑义的
相关法律规定角度，作出了有利于被保险人
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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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今年1月份，原告李某驾车在行驶中由于操作不
当，与对向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两车各有不同程度
的损伤。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李某负事故的全部
责任。
  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李某运载的油脂发生泄漏，
对路面造成一定程度的腐蚀，对方车辆运载的煤也撒
落在地，导致公路污染。
  此后，李某收到公路赔偿通知书，要求赔偿因油
脂腐蚀路面造成的损失11400元。同时，对方车辆驾
驶人也需要赔偿损失12800元，因李某负事故的全部
责任，他支付了这两笔赔偿款。
  李某为涉案车辆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
险和商业三者险，在支付了上述两笔赔偿款后，他向
该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该保险公司以污染属于保险合
同约定的免责事项为由，拒绝支付保险金。
  安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
定，原告李某主张的路面污染损失是因交通事故造成
的第三者直接财产损失，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应当先
由被告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不足部
分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最终，法院判决被
告某保险公司支付原告李某保险金24200元。

法官说法

  当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后，双方就建
立了劳动关系。然而，如今类似劳务派遣、
劳务外包、临时用工等更为灵活的用工模
式，持续弱化了劳动关系的典型特征。寒亭
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中，在没
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依据法律规定综合认
定了劳动关系，有力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交通事故导致的路面污染是
否为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安丘市人民法院法
官王园园表示，保险合同通常是由保险公司提供格式
条款，对免责事由存在两种解释的情况下，根据法律
规定，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本案中使用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
险示范条款（2020版）》，其中规定：“下列原因导
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
偿：（一）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污染
（含放射性污染）、核反应、核辐射。”保险公司将
污染定义为包括交通事故导致污染物泄漏造成的损
失，而被保险人认为污染的危险等级应该与并列的战
争、暴乱、核辐射大致相当，应为因不可抗力灾难造
成的严重损失。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
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
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
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由于被保险人通常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处于
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法律要求作出
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是为了平衡双方的
利益关系。”王园园表示，法院依法作出了有利于被保
险人的解释，本案交通事故导致的路面污染，是交通事
故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
情形，双方签订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是
合法有效的合同，因此某保险
公 司 应 履 行 赔 偿
责任。

  本案不仅涉及到劳动者未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也涉及到用人单位将业务外包，审理重点在
于确认劳动关系。如果用人单位否认劳动关系，劳动
者是否就无计可施了？
  “实际上，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
关系，一般采用综合认定的方法。”寒亭区人民法院
法官张妍表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
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在未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同时具备以下三种情形的可成立
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
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
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
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原告、被告均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
格，原告提供的劳动也是被告业务的组成部分，且在
2020年8月之前工资全部由被告法定代表人定期支
付。”张妍进一步分析表示，关于被告提出的赵某等
人是被第三人范某雇佣，被告提交的承包协议、加工
合同等证据，不足以证明赵某等人与第三人范某存在
劳动关系。
  “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工资支付记录是其
中一项参照凭证，但用人单位用何种形式支付劳动者
工资，并不是劳动者能够左右的。”张妍表示，仅凭
第三人支付工资并不能否定事实劳动关系，综合用工
时间、用工方式、工作内容、业务组成等来看，该童

装公司与赵某等人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该童装
公司需要依法支付赵某等人拖欠工资

等各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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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赵某等7人入职被告某童装公司后，从事服
装加工工作。工作期间，该童装公司并未与赵某等人
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
  在2020年8月之前，赵某等人的工资都是由某童
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转账支付。从2020年9月开始，
赵某等人的工资由第三人范某转账支付。范某是一家
服装定制中心的经营者，承包着某童装公司的部分加
工业务。据了解，该中心在2020年11月才正式成立。
  直到2021年7月工作结束前，赵某等人一直为某
童装公司工作。但该童装公司不仅一直拖欠着他们最
后3个月的工资，工作期间也没有安排带薪年休假、
支付高温补贴等。
  赵某等人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该童装公司支付二
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高温补贴、拖欠工资等，
但该仲裁请求未得到支持，赵某等人在法定期间内诉
讼至法院。
  寒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该童装公司支
付赵某等人拖欠工资、经济补偿、应休未休带薪年休
假工资以及防暑降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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